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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

辽学位办〔2026〕3 号

关于做好 2026 年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
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学位授予单位：

为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布局，根据《博士硕士学位授予资

格审核办法》（学位〔2025〕22号）《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

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》（学位〔2020〕29号）和国

务院学位办有关工作安排，现就做好 2026年度学位授予点动态

调整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动态调整方式

2026年学位授予点动态调整包括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调整学

位授予点和省级统筹增设学位授予点两种途径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.各学位授予单位要以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、国家战略和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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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全面振兴需求为导向，紧密结合本单位发展实际，聚焦人工智

能、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，精准对

接我省 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及“2211”产业体系需求，积极增设

相关学位授予点。主动撤销不适应社会需求、招生就业困难、建

设质量不高的学位授予点。

2.省级统筹增设学位授予点仅可申请增设硕士学位授予点，

重点支持增设《辽宁省研究生教育急需学科专业发展引导清单》

（另行发布）中的专业学位类别。

3.省学位委员会在规定数量限额内，结合各学位授予单位申

请情况，择优确定拟增设学位授予点。近 3年在合格评估中有“限

期整改”尚未通过复评或“撤销授权”的学位授予单位，只可按规

定开展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调整，不得申请省级学位委员会统筹增

设名额。

4.所有申请增设的学位授予点，需达到 2023年度周期性审

核增设学位授予点申请基本条件，申请材料中各项数据为截至

2025年底状态。

5.学位授予单位在学位授予点动态调整工作中，主动撤销学

位授予点后不同时增列学位授予点的，可在今后 5年内自主调整

中增列；超过 5年的，视为放弃增设资格，纳入全省统筹增设名

额。

6.学位授予单位应认真组织开展动态调整工作，严格执行工

作程序，坚持服务需求、保证质量、公开透明、平稳有序。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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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真实可信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动态调整工作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1.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调整学位授予点，按照本单位动态调整

实施细则组织开展，聘请同行专家进行评议，经学位评定委员会

审议通过，在本单位公示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后，将开展工作有

关情况及申请材料报省学位委员会审查。

2.省级统筹增设学位授予点，由省级学位委员会聘请同行专

家进行评审，并审议专家评审通过的学位授予点申请，对审议通

过的拟增设学位授予点进行不少于 10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3.省学位委员会将在 4月底前完成以上工作，将拟增设和撤

销的学位授予点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各相关学位授予单位需报送调整工作报告（公函形式，专家

论证和评审结果、公示及异议处理、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等过程

材料以附件形式提交）；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撤销汇总表；

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撤销汇总表；增列学位授权点简况表及

证明材料。上述材料纸质版一式一份报送至辽宁省学位委员会办

公室，WORD版和盖章扫描 PDF版发至电子邮箱。

2026年 3月 20日前，提交申请省级统筹增设学位授予点材

料。逾期视为放弃申请。

2026年 3月 30日前，提交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调整学位授予

点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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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24-86907178，18040035216

电子邮箱：1nszfxwb@163.com

邮寄地址：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46-1号，省学位办

附件：1.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撤销汇总表

2.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增列汇总表

3.申请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

4.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

5.申请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表

6.申请新增学位授权点证明材料提纲

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

2026年 2月 28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发布）



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拟文 2026年 2月 28日印发


